附件2
	重庆市公安机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政强制裁量基准

	序号
	强制事项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强制措施种类
	强制权限

	1
	对涉嫌实施“未按规定悬挂、携带、放置牌证、标志”的违法行为扣留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1.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2）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
（3）未放置保险标志；
（4）未随车携带行驶证；
（5）未随车携带驾驶证。
2.以下情形不予扣留机动车：
（1）因号牌被盗、丢失等原因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且当事人能够出具报警记录或者受案回执单等相关证明的，自报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被查处的；
（2）未粘贴临时行驶车号牌，驾驶人当场提供并按规定粘贴的；
（3）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驾驶人当场提供纸质或电子化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
（4）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驾驶人当场提供电子化行驶证、驾驶证，经核查证实为合法有效的。
	扣留机动车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2
	对涉嫌实施“伪造、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牌证、标志”的违法行为收缴牌证标志、扣留机动车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
（2）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
（3）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
（4）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证；
（5）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6）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7）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
（8）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
（9）伪造、变造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0）伪造、变造机动车保险标志；
（11）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2）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保险标志。
	收缴伪造、变造的牌证、标志；扣留机动车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3
	对涉嫌实施“使用其他车辆的牌证、标志”的违法行为收缴牌证标志、扣留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三款：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2）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
（3）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
（4）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5）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保险标志。
	收缴使用的其他车辆的牌证、标志；扣留机动车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4
	对涉嫌实施“饮酒后驾驶车辆”的违法行为检验体内酒精含量、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测试、检验。
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车辆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检验体内酒精含量：
（一）对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酒精含量结果有异议并当场提出的；
（二）涉嫌饮酒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
（三）涉嫌醉酒驾驶的；
（四）拒绝配合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1.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提取驾驶人血样检验体内酒精含量：
（1）对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酒精含量结果有异议并当场提出的；
（2）涉嫌饮酒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
（3）涉嫌醉酒驾驶的；
（4）拒绝配合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
2.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嫌疑，不具备开展酒精呼气测试条件的，提取驾驶人血样检验体内酒精含量。
3.经测试、检验机动车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mg/100ml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4.以下情形不予提取驾驶人血样检验体内酒精含量：涉嫌饮酒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排除饮酒、醉酒驾驶车辆嫌疑的。
	提取驾驶人血样检验体内酒精含量；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5
	对涉嫌实施“不按规定载客载货”的违法行为扣留机动车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有前两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
2.《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条：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违法状态消除，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1.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
（2）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
（3）公路客运车辆违反规定载货的；
（4）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
（5）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客的。
2.以下情形不予扣留机动车：驾驶人通过联系转运、转载、卸货等方式当场消除违法状态的。
	扣留机动车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6
	对涉嫌实施“超速”的违法行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限速60公里/小时以上的道路上超过规定时速100%以上的；
（2）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道路上超过规定时速100%以上的。

	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7
	对涉嫌实施“将机动车交由驾驶资质不符人员驾驶”的违法行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2.《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九十七条：
申请人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学习驾驶证明的；
（二）没有教练员或者随车指导人员的；
（三）由不符合规定的人员随车指导的。
将机动车交由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申请人驾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予以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2）将机动车交由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的人驾驶的；
（3）将机动车交由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的人驾驶，且该机动车属于公路客运车辆、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的；
（4）将机动车交由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的人驾驶，且曾因该种违法行为被处罚的；
（5）将机动车交由申请人驾驶，申请人未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发生伤人或者死亡事故且负有责任的；
（6）将机动车交由申请人驾驶，没有教练员或随车指导人员，发生伤人或者死亡事故且负有责任的；
（7）将机动车交由申请人驾驶，由不符合规定的人员随车指导，发生伤人或者死亡事故且负有责任的。
	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8
	对涉嫌实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当撤离现场未撤离”的违法行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1.《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未造成人身伤亡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 
　　发生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坏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可以移动的，驾驶人应当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处理。 
2.《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未按本条例第六十条第一、二款规定撤离现场或者阻止他方当事人撤离现场的，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造成交通堵塞的，可以并处暂扣一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1.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适用：
（1）未造成人身伤亡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当事人未先撤离现场的，造成交通堵塞的；
（2）阻止他方当事人撤离未造成人身伤亡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现场，造成交通堵塞的。
2.以下情形不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依法应当撤离现场未撤离，但未造成交通堵塞的。
	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9
	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收集证据需要”的情形扣留车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
2.《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
	1.扣留车辆的情形：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因收集车辆安全性能、车速等证据需要，需扣留车辆进行检验鉴定的，扣留车辆。
2.以下情形不予扣留车辆：非因收集证据的需要，且无其他法定扣留车辆情形的。 

	扣留车辆
	市级、区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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